
	关于高新区（送桥镇）工业集中区主干道污水管网检测后修复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的咨询报告


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
我公司受贵方委托，对高新区（送桥镇）工业集中区主干道污水管网检测后修复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我方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依据现行的国家和地方关于建设工程造价的相关法律、法规、计量计价标准等政策性文件，按《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等规定进行编制。现编制工作已经完成，出具正式的咨询成果文件，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一、工程概况：

1. 项目名称：高新区（送桥镇）工业集中区主干道污水管网检测后修复工程；

2. 工程规模：本次涉及管道缺陷修复的所在道路共计16条，全长约30km，其中二级缺陷205处，三级缺陷81处，四级缺陷105处。本次结合现状调查、管网检测资料等的相关要求，对管网进行开挖及非开挖修复。
3.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4. 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5. 工期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污水管道缺陷修复工程施工图》及其设计说明；

2.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14〕448号）；

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等适用于本建设项目的计量规范；

5.《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等计价定额；

6.苏建价〔2019〕178号文《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7.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2018〕第24号公告执行；

8.建筑工人实名制按〔2019〕19号文执行；

9.人工工资单价执行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

10.材料价格按《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8期信息价计入，信息价中没有的参考市场价计入；

11.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及其它现行的国家和地方的关于工程造价的相关规定。

三、主要工作过程、编制内容及重要事项的说明

1.主要工作过程。我方收到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后，组成造价咨询项目组，编制造价咨询工作计划书，开始造价咨询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与委托方沟通了本造价咨询过程中对设计文件、编制范围等的疑问以及需要委托方决定的重要事项；委托方反馈了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我方对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进行了三级复核，复核后提交委托方审查，2025年9月24日出具正式的造价咨询成果文件。

2.对本项目编制范围的说明：

1) 修复管道除拖拉管外，均换用HDPE双壁波纹管，环刚度SN8，拖拉管采用PE实壁管，SDR17，公称压力1.0MPa，修复管道工程量按图示长度计入，结算按实调整。

2) 经与设计沟通，取消管道砂包封做法，全部采用原土回填，仅保留管道10cm砂垫层。

3) 所有苗木栽回及补栽的养护工作，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需保证项目竣工验收前施工区域内移栽、补栽苗木的100%成活，如出现死苗应及时进行补栽直至验收通过。

4) 本次管道基础处理仅考虑郭集泵站至二区路节点，换填级配碎石厚度按50cm考虑，结算按实调整。

5) 非开挖修复之前先对管道上游管口进行气囊封堵，对管道冲洗后，再采用CCTV对待修复管段进行复查，如破损情况与初步检测报告相符，随即进行修复，施工期间同步采用污水泵将上游污水抽排至下游检查井，以保证水流畅通。管道开挖修复部分换管后进行CCTV检测并将检测提交业主，其余工序与非开挖修复相同。以上为理想状态下施工流程，翻水按项包干，管道冲洗、气囊等工程量暂估，结算根据经建设单位确认的施工方案及工程量确认单，按实调整。
6) 原管道拆除单独计量，含为管道拆除而进行的全部工序，包括但不限于管道切割、吊管、装车外运等。

7) 土方开挖尺寸经与设计沟通，由于检测报告未体现管道埋深及其具体位置，考虑到现场为寻找管道或需修复管道长度大于设计值等特殊情况，需扩大土方开挖范围，故暂按设计提供尺寸进行土方开挖回填工程量计算，工程结算按实调整。

8) 混凝土道路下考虑可能对基础强度有一定要求，管顶50cm以上采用5%水泥土回填，结算按实调整。

9) 根据设计提供的开挖场地恢复情况，分为绿化、铺装、混凝土路三种情况：

①绿化范围先对现状乔木进行起挖、就近假植，待管道施工结束后重新栽回，仅移经建设单位确认保留的乔木，如市政行道树等，杂树直接清理，不单独计量。

②经实地勘察，现状绿篱主要品种为红叶石楠、金边黄杨等，优先考虑起挖、假植、栽回，考虑到小灌木容易发生损耗，暂估部分采购补栽工程量。其余空地均按撒草种考虑。

③铺装，兴华南路(镇北路-顺大路)为花岗岩铺装，面层采用人工保护性拆除（含砂浆结合层凿除，就近集中堆放待利用），基础恢复做法按3cm  DSM15水泥砂浆结合层，10cm C25砼，10cm碎石垫层，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损耗情况，80%利用拆除下来的花岗岩面层，20%采用外购同品种、规格石材，结算面积按实调整。其余铺装按面包砖考虑，恢复口径同花岗岩铺装。

④混凝土道路，恢复按20cmC30+10cm碎石垫层考虑。

10) 井盖统一采用D400等级球墨铸铁井盖座考虑（五防）、设防坠装置。

11) 核心区-滨河区拖拉管段，原管道（145m）不开挖拆除，仅对上下游废弃洞口进行砖砌封堵。

12) 郭集泵站至二区路管道均位于河道内，考虑采用Ⅳ型拉森钢板桩（单根6m），围堰天数投标人自行考虑，对换管段落进行包围后排水、开挖施工。施工期间围堰内抽排水按项包干。

13) 送桥泵站至宝中宝等节点，周边多农田菜地，按照《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扬州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扬府规〔2023〕4号）标准和实际数量进行补偿，2.25万元/公顷，面积暂估。

3.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3.1 甲供材料情况：无甲供材料；

3.2 材料暂估价情况：无材料暂估价；
3.3 暂列金额情况：按分部分项工程的5%计入；

3.4 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情况：根据招标人要求，不创建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工地，结算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费率进行结算；

3.5 按质论价情况：招标人无创优要求，不计按质论价费；

3.6 专业工程暂估价情况：无专业工程暂估价。
3.7 其它未详之处见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限价。  

四、编制结论：

1、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3

2、最高投标限价：

	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人民币
	￥3851228.8元。

	最高投标限价（大写）:叁佰捌拾伍万壹仟贰佰贰拾捌元捌角陆仟贰佰零叁万肆仟伍佰零叁元零角贰分
陆仟贰佰零叁万肆仟伍佰零叁元零角贰分



3、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见附件1，最高投标限价明细详见附件2。

（以下无正文）


 附件:   1.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汇总表

2.最高投标限价文件








        3.工程量清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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